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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
叫停曲美等15种含有西布曲明的减
肥药之后，重庆太极集团自认产品

“符合国家标准”，对曲美的消费者
没有提出赔偿计划。

一方面忙着产品的下架召回，

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标准”为挡箭
牌，应对消费者的索赔，太极集团果
然很会“打太极”。减肥药差点成了
减寿药，消费者却找不到索赔的路
径，这种大规模的侵权事件，似乎又
要重复司空见惯的结局——— 因为受
害者太多，干脆一个都不赔。

太极集团认为，“西布曲明胶囊
是2000年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正式依法注册、生产质量完全符合
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这样的说法
显然有些强词夺理，即便是政府部
门认可的“合格产品”，只要侵害了消
费者的权益，生产企业也应当承担责
任。事实上，早在2005年，欧盟就将含有
西布曲明成分的减肥药列入“警告类
药物”，而在曲美下架产品的包装盒上
写的是“安全性好，可长期服用”。我们
不能不承认，人类的认识是渐进的，科
学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揭示真相，即
便是一向监管严格的美国也是到了今
年10月8日才责令该类产品撤出美国
市场。但这并不应该让太极集团感
到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既然在侵权
事件中得到了利润，就该把赚到手
的钱拿出来，尽可能地补偿消费者，

一个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企业应该具
备这样的道德。

太极集团拒不赔偿，或许是担
心赔不起。目前下架退货这些损失
可能只会伤到太极集团的皮毛，如
果对之前所有使用过曲美的消费者
逐一赔偿，对太极集团来说就要命
了。与其将来倒在赔偿上，不如现在
咬紧牙关拒不赔偿，这才是太极集
团硬抗到底的真实想法。

太极集团把皮球踢给了监管部
门。按照国家赔偿法，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该进行赔偿。但这种意义含
糊的条文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的弹
性，真正能获得行政赔偿的寥寥无
几。面对“三聚氰胺”这种极端的恶
性侵权，众多受害者都很难得到行
政赔偿，遑论其他。

即使让太极集团砸锅卖铁，也
不能保证所有的曲美消费者都得到
应有的补偿。当一个企业赔到破产
也补偿不了消费者的时候，就需要
有一个健全的赔偿机制为消费者兜
底。这样的机制就像一个社会安全
阀，让那些在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感
到“冤无头债无主”的消费者找到依
靠。这种机制可以以国家赔偿的形
式实现，也可以让企业事先拿出一
部分收益为消费者将来可能受到的
损害投上保险。总之，企业不能只想
赚钱，不顾道德和责任，政府部门除
了收税和监管，还应做好社会保障。

太极集团“拒不赔偿”的态度，

也算是给有关部门再次敲响警钟，

促使后者认真思考如何应对突发的
公共安全事件。

□晏 扬

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10

月28日，该草案在中国人大网正式

对外公布并向社会征集意见。沸沸扬

扬这么久，我们终于见到其“庐山真

面目”，但是，纵观车船税法草案，笔

者斗胆认为，该草案应该推倒重来。

按照草案，乘用车车船税拟按

排量分7个档次征收，排量越高缴税

越多。问题在于，车船税属于财产

税，既然是财产税，其计税依据就应

该是车辆的价值，而不是车辆的排

量。按排量分档征收车船税，歪曲了

车船税的性质，名不正言不顺，有驴

唇不对马嘴之嫌。而且，车辆在使用

过程中，其实际价值是逐年递减的，

因此，车船税也要相应地逐年降低，

而不能每年所缴车船税都一样。

按照一般说法，车船税按排量

征收是为了抑大扬小、节能减排，这

种说法给车船税戴了一顶堂皇的高

帽。但是，并非每一种汽车税费都要

承担节能减排的重任，这个重任其

实已由燃油税承担了。当年有关方

面推行燃油税改革，说辞也是抑大

扬小、节能减排，燃油税也确实起到

了这个作用，排量越小、使用越少油

耗越少，所缴燃油税相应越少。怎么

现在推行车船税改革还是这个说辞

呢？如果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和理由

征收两种税，无疑就是重复征税。据

说将来还可能对汽车征收环境税，

那么环境税又将以何种面目示人

呢？

对于车船税为何不按价值征

收，财政部的解释是：“车船的数量

庞大又分散于千家万户，价值评估

难以操作。”汽车出售明码标价，使

用年限有据可查，按车价征税并按

一定比例逐年递减，操作难度真的

很大吗？

该草案的另一个“致命伤”是变

相加税——— 虽然1.0升以下乘用车的

车船税有所降低，但这类乘用车数

量非常少，降税徒具象征意义；1.0升

至1.6升乘用车的车船税或维持不变

或有所提高，与国家鼓励民众购买

1 .6升以下小排量车的政策不相符；

提高1.6升至2.0升乘用车的车船税，

将会减损大多数私家车主的利益；

提高2 .0升以上乘用车的车船税，其

幅度是否合适令人怀疑……众所周

知，目前附加在汽车上的税费多如牛

毛，普通私家车主不堪重负，人们有

理由质问凭什么还要提高车船税。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我们描

绘了“民富国强”的美好图景，从追

求“国强”到追求“民富”被誉为执政

理念的华丽转身。显然，追求“民富”

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一

项项具体的政策中，车船税法草案

以变相加税为己任无疑不合时宜，

与中央的战略方针不相符。车船税

法草案的这个“致命伤”，同样无法

通过修修补补挽救，理应推倒重来。

吴敬琏先生在《中国改革》

第11期撰文说，目前，新中等阶
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
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
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

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
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
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
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
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

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
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
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
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
容易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
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
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
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
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

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
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
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

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

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
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
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
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
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
步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
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
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
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
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
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改
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
障的。

车船税，为税收还是为减排

不能让曲美消费者吃哑巴亏 吴敬琏：中等阶层还有很大的弱点

当一个企业赔到破产也补偿不了消费者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健

全的赔偿机制为消费者兜底，让那些在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感到“冤无头

债无主”的消费者找到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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